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数据资产管理与使用规定
（2019年第30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第1条 为加强学校数据资产的统一管理和质量保障，推动学校数据资产科学配置和有效利用，发挥数据资产在学校综合改革和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高信息化条件下学校办学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上海市大数据发展实施意见》、《上海市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2条 数据资产是指学校在信息化建设和教学科研管理服务过程中产生和累积的各类数据；数据资产管理是指学校办学过程中对数据的标准与规范、数据的采集、存储、交换、共享和应用等方面的管理，包括相关规章制度与实施细则的制定。
第3条 数据资产管理应遵循“需求导向、统一标准、安全可控、分级分类、便捷高效”的原则，实现数据资产完整准确、数据资产安全可靠、数据资产充分共享和数据资产使用规范的目标。
第4条 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制定实施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规划和政策，负责学校数据资产重大事项的审议和决策。
第5条 信息化办公室（以下简称“信息办”）作为数据资产管理单位，负责规划、组织、协调和推动学校数据资产建设工作，包括建设和管理满足学校数据资产共享和业务协同需求的统一公共数据平台；为业务部门（单位）之间数据共享交换提供技术支撑和数据集成服务；落实数据责任单位；编制数据资产目录；建立全校数据标准与统一数据接口规范；提供基于公共数据平台的统一数据服务。
第6条 学校各业务部门（单位）为数据资产的责任单位，负责人为本部门（单位）数据资产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本着“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应指定专人负责本部门（单位）数据的采集、使用、维护、存储、归档和备份，并按照数据资产目录向公共数据平台提供业务数据。各业务部门（单位）新建信息系统必须接入学校公共数据平台（有法律或保密规定不得接入公共数据平台的除外）。
第7条 数据的产生应遵循各部门（单位）业务规范以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数据标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和时效性。
（一）真实性。学校各业务部门（单位）的数据必须真实，须经本部门（单位）负责人审核。
（二）完整性。学校各业务部门（单位）须确保数据完整、齐全，避免数据缺失。
（三）规范性。学校各业务部门（单位）在进行数据采集、录入、审核时须保证数据的规范可用。
（四）时效性。学校各业务部门（单位）须及时进行数据更新，确保数据与实际业务同步，防止无效数据、过时数据产生。
第8条 数据质量应遵循“统一标准”、“唯一来源”、“统一管理”、“统一归档”的原则。
(1) [bookmark: _GoBack]统一标准原则，各业务系统所采集和产生的数据，应遵循国家、教育部和学校发布的相关数据标准。
(2) 唯一来源原则，学校各业务部门（单位）有数据采集需求时，应当遵循“唯一来源”的原则，根据数据来源和属性确定的业务部门（单位）为该类数据的唯一责任单位，其产生的数据为权威数据。
(3) 统一管理原则，数据责任单位须指定专人进行数据质量管理，审核校验、规范数据生产和交换过程。
(4) 统一归档原则，数据责任单位须定期对业务系统历史数据进行统一归档，以便于历史数据的保护和利用。
第9条 我校数据资产的使用按“分级分类”原则划分如下：
（一）普遍共享类：具有基础性、基准性、标识性的数据资产；数据责任单位明确可以共享的数据；经领导小组审定应当共享的数据。对于普通共享数据资产，数据使用部门（单位）可向信息办提交《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数据资产使用申请表》（附件1）（以下简称《申请表》）、《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数据保密承诺书》（附件2）（以下简称《保密承诺书》），审核后获取。
（二）有条件共享类：数据内容敏感、按照保密管理或其它规定，只能按特定条件提供给数据使用部门（单位）的数据。对有条件共享类数据，需另提供学校相关规定和业务审批材料，经数据责任部门（单位）审核同意后获取。
（3） 不共享类：有法律法规、学校规章制度或其他依据明确规定不允许共享的数据。
第10条 数据使用部门（单位）在使用校内数据时原则上通过公共数据平台接口调用（特殊情况采用数据导出、下载）方式获得，并保存数据使用过程中所有相关的日志记录。所有数据使用部门（单位）对权威数据只能引用和衍生，不能采集和更改。
第11条 全校各业务部门（单位）承担数据资产的采集、使用和管理过程中的安全责任，按照学校数据资产管理和使用规定的要求以及数据保密承诺书，制定相应的部门数据资产管理实施细则，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严格管理数据的采集和使用范围，保护个人隐私，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12条 全校所有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泄露任何数据，对于违反规定对外泄露学校数据的，将依法追究刑事和民事责任。
第13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原《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数据资产管理制度（试行）》同时终止执行。
第14条 本规定解释权属于信息化办公室。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数据资产使用申请表
	数据使用部门（单位）
	
	申请时间
	

	数据范围
	（例如教师基本信息或者学生基本信息等）

	数据项
	（例如教师基本信息中职工号，姓名，性别，部门等信息）

	申请用途
	

	申请依据
	（依据某个制度办法或者会议精神和立项文件等）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数据使用部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信息化办公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数据责任部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只有申请使用有条件共享类数据资产时才需数据责任部门（单位）意见。
          2、申请数据资产用于综合类填表的请提供表单样式。
1

4

附件2：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数据保密承诺书

保密人：               承诺对申请使用的                
                                                 等数据的保密性做出如下承诺：
对于申请使用的数据承诺未经授权不得传播给其他部门（单位）和个人使用，不用于申请授权范围外的用途；对于申请使用的数据库承诺不将用户名、密码、授权方式等信息向其他部门（单位）和个人泄露。
如违反以上承诺致使所申请数据泄密，造成严重后果的愿承担法律责任。


                               部门（单位）签章
保密人签字：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